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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０２０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公司第三会议室召开。 经参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选举马淅珍女士、李
会先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与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的股东代表监事陈玉怀、高柯、韩喜兰共同组成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马淅珍女士、李会先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附：

马淅珍女士、李会先先生简历
马淅珍：女，

１９６３

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最近五年一直担任本公
司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纪委副书记。 本公司第五届职工监事。 马淅珍女士与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最近五年也不存在
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会先：男，

１９５８

年出生，大学文化程度，中共党员。 最近五年一直担任
本公司工会副主席。李会先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无关联关系，最近五年也不存在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况。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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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情况；

３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上午
９

点在公司第二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２２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６２

，

００６

，

２１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８１

，

２５６

，

０００

股的
５７．６０％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魏学柱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
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现场表决， 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

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魏学柱先生、高照阳先生、陶国定先生、吴勤
霞女士、许勤芝女士、焦子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董事简
介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公告》）。

董事候选人魏学柱先生累积得
１６２

，

００３

，

４１６

票，当选；

董事候选人高照阳先生累积得
１６２

，

００６

，

０９６

票，当选；

董事候选人陶国定先生累积得
１６２

，

００６

，

０９６

票，当选；

董事候选人吴勤霞女士累积得
１６２

，

００６

，

０９６

票，当选；

董事候选人许勤芝女士累积得
１６２

，

００６

，

０９６

票，当选；

董事候选人焦子光先生累积得
１６２

，

００１

，

４１６

票，当选；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朱北娜女士、李斌先生、张进才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简介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公告》）。 朱北娜女士、李斌先生、张进才先生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斌先生累积得
１６２

，

００６

，

０９６

票，当选；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进才先生累积得
１６２

，

００６

，

０９６

票，当选；

独立董事候选人朱北娜女士累积得
１６２

，

００６

，

０９６

票，当选。

２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陈玉怀先生、高柯先生、韩喜兰女士为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监事简介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

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决公告》），与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职工代表联席会议选举的职工代表
监事马淅珍女士和李会先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陈玉怀先生累积得
１６２

，

００７

，

０９６

票，当选；

监事候选人高柯先生累积得
１６２

，

００５

，

３９６

票，当选；

监事候选人韩喜兰女士累积得
１６２

，

００６

，

０９６

票，当选。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１６２

，

００６

，

２１６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决议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刘兰玉、 王立两位律师全
程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九年九月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７

股票简称：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２２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发出通知，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上午在公司第三会议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上午在公司第三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表决董事

９

名，实出席表决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经与会董事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关
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魏学柱先生为董事长，选举高照阳
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二、经与会董事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关
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１

、经董事长提名，决定聘任陶国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２

、经总经理提名，决定聘任：

吴勤霞女士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王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归来法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吕来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许勤芝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宋锐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韩振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田胜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

鲁西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

白普女士为公司总经理助理；

李军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

三、经与会董事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
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１

、战略发展委员会由四人组成：主任委员：董事长魏学柱先生，成员：副
董事长高照阳先生、董事陶国定先生、独立董事朱北娜女士。 魏学柱先生为
该委员会召集人。

２

、审计委员会由四人组成：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张进才先生，成员：独立
董事李斌先生、董事许勤芝女士、董事焦子光先生。 张进才先生为该委员会
召集人。

３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人组成：主任委员：独立董事李斌先生，成员：

董事吴勤霞女士、独立董事张进才先生。 李斌先生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上述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管选聘的议案，认
为：上述人员的提名、任免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亦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任职
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
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长、副
董事长和高管选聘的独立意见》全文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的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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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２３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发出通知，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上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上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名，实出席监事
５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形式通过如下决议：

选举陈玉怀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８

股票简称：东方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５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２

、召开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
１６１

号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

４

、召集人：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向东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６１

人，代表股份数
９９

，

６３０

，

０７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２７％

。 其中，现场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

人，代表股份数
９７

，

２３７

，

１１２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２．４７％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５９

人，代
表股份数

２

，

３９２

，

９６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９９％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１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情况；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９８

，

０９９

，

２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４６％

；反对票
８５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８６％

；弃权
票
６７０

，

９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６７％

。

（

２

）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热电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情
况。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９８

，

４８７

，

９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８５％

；反对票
９２５

，

４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９３％

；弃权
票
２１６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２２％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马跃彬。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冀华股见字
０９０７

号）。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６１ 证券简称：天坛生物 编号：临２００９－０２６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四届十六次会议决议暨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１日以书面文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９：００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事七人，董事赵铠先生和独立董事姜彦福先生因公务不能出
席会议，分别委托董事姚桐利先生和独立董事张连起先生代为表决。 监事会三名监事列
席了会议。 会议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效人数，会议按预定程序
审议了议程中全部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路１８号Ａ座１２６室”，

并责成经理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办公及通信地址、电话号码等均不改变。

该议案提交２００９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将原《公司章程》第五条修订为：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
环南路１８号Ａ座１２６室，邮编１００１７６。 公司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南里四号，邮编
１０００２４。

该议案提交２００９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亦庄疫苗产业基地建设规划的议案》

同意在亦庄建设疫苗产业基地，具体规划如下：

单位：投资（万元）／面积（平方米）

总占地面积 约
１６１３００

总建筑面积
１９６０４０

（含地下
３１０００

）

投资总额
２６６７５４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１８９７００

（土建
９００００

）

流动资金
７７０５４

建设项目分三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重点建设需要在２０１２年进行ＧＭＰ认证的产品车
间，主要为菌苗和麻腮风系列产品车间等，建设计划为３年时间，资金来源主要以证券融
资为主解决； 第二部分建设项目为现厂区需要搬迁的但不包括在第一部分的产品车间，

争取在５年左右时间完成；第三部分建设项目为新产品投产所需要的车间，投资进度视研
究进度情况确定；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以自有资金、银行借款、证券
融资、政府补贴等多种方式结合解决。

该议案提交２００９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２００９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决议，拟定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９

时在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２００９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
天，股东出席会议费用自理。

（一）主要议程如下：

１、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２、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审议《关于亦庄疫苗产业基地建设规划的议案》

（二）会议出席对象：

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２、截止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１日下午３：００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三）登记方法：

１、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自然人股股
东持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代理人出席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授权人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外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会议登记时间：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４日－１５日
３、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南里四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２４

５、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５７７２３５７； ６５７６２９１１－２７２７

６、传 真：０１０－６５７９２７４７

７、联 系 人：慈翔 田博
表决结果：同意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特此公告。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

附：授权委托书式样：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全部议项的表决权（若仅授权表决部分议项
请注明）。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注：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有效）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区

Ｍ－６

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
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
定》和《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益保护指引》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１）股票被
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２）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
作任何修改。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
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控股股东魏连速及其姐姐魏捷、姐夫王忠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上市流通和转让。

本公司股东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紫
晨投资有限公司、南京鸿景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承诺：若本公司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４日之前刊登
招股说明书，对于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其成为本公司股东之日（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
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上市流通和转让。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２００９］９４号），由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转为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承继原深圳市招商
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锁定承诺。

本公司其他２３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
上述股份。

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承诺：任职期间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
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
超过５０％。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
的有关规定。

第二节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宇顺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０９］７７８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８５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８５０万股。 本次发行
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
中网下配售３７０万股，网上定价发行１，４８０万股，发行价格为１５．８８元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
知》（深证上８１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
称“宇顺电子”，股票代码“００２２８９”；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１，４８０万股股票
将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查询。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
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上市时间：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
３、股票简称：宇顺电子
４、股票代码：００２２８９

５、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７３，５００，０００股
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１８，５００，０００股
７、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股份性质
及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持股数量

（股）

股权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股权比例
（％）

魏连速 ２２，９６４，８００ ４１．７５％ ２２，９６４，８００ ３１．２４％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３６个月
赵后鹏 ６，９４２，７２０ １２．６２％ ６，９４２，７２０ ９．４５％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周晓斌 ５，４６２，４００ ９．９３％ ５，４６２，４００ ７．４３％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王晓明 ４，０６７，９０４ ７．４０％ ４，０６７，９０４ ５．５３％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孔宪福 ２，３５３，９２０ ４．２８％ ２，３５３，９２０ ３．２０％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
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４％ １５０，０００ ０．２０％ 自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日起３６个月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 － － １，８５０，０００ ２．５２％ 自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日起３６个月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４％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２％ 自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日起３６个月

宋宇红 １，９４６，３０４ ３．５４％ １，９４６，３０４ ２．６５％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魏 捷 １，４９２，０３２ ２．７１％ １，４９２，０３２ ２．０３％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３６个月

上海紫晨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 自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日起３６个月

南京鸿景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 自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日起３６个月

刘惟进 ８３９，６１６ １．５３％ ８３９，６１６ １．１４％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徐诚革 ６３５，１３６ １．１５％ ６３５，１３６ ０．８６％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邓建平 ３４９，０５６ ０．６３％ ３４９，０５６ ０．４７％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李晓明 ２８８，０００ ０．５２％ ２８８，０００ ０．３９％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邹 军 ２８８，０００ ０．５２％ ２８８，０００ ０．３９％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龚龙平 １６９，３４４ ０．３１％ １６９，３４４ ０．２３％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徐轲翔 １４４，０００ ０．２６％ １４４，０００ ０．２０％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李 胜 １４４，０００ ０．２６％ １４４，０００ ０．２０％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姚凤娟 １４４，０００ ０．２６％ １４４，０００ ０．２０％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侯 玲 １４４，０００ ０．２６％ １４４，０００ ０．２０％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何林桥 １４４，０００ ０．２６％ １４４，０００ ０．２０％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刘华舫 ９６，０００ ０．１７％ ９６，０００ ０．１３％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肖书全 ９６，０００ ０．１７％ ９６，０００ ０．１３％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王忠东 ７９，８７２ ０．１５％ ７９，８７２ ０．１１％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３６个月
黄清华 ５７，０２４ ０．１０％ ５７，０２４ ０．０８％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陈 媛 ４９，１５２ ０．０９％ ４９，１５２ ０．０７％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杨文海 ４５，６９６ ０．０８％ ４５，６９６ ０．０６％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段少龙 ３４，１７６ ０．０６％ ３４，１７６ ０．０５％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黄海桥 ２２，８４８ ０．０４％ ２２，８４８ ０．０３％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１２个月
合计 ５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８、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魏连速及其姐姐魏捷、姐夫王忠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上市流通和转让。

本公司股东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紫
晨投资有限公司、南京鸿景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承诺：若本公司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４日之前刊登
招股说明书，对于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其成为本公司股东之日（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
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上市流通和转让。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２００９］９４号），由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转为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承继原深圳市招商
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锁定承诺。

本公司其他２３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
上述股份。

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承诺：任职期间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
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
超过５０％。

９、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股
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１０、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１，４８０万
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 目 数量（股）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工作日顺延）

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魏
连速持有的股份 ２２

，

９６４

，

８００ ３１．２４％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魏
连速的姐姐魏捷、姐夫王忠
东持有的股份

１

，

５７１

，

９０４ ２．１４％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深圳莱宝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紫晨投资
有限公司、南京鸿景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的股份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１６％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其他已发行的股份
２４

，

４６３

，

２９６ ３３．２８％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小 计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８３％ －

首次公开发
行的股份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３％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
小 计

１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７％

合 计
７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２、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１、中文名称：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ＳＵＣＣＥＳ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ＬＴＤ

２、法定代表人：魏连速
３、注册资本：５，５００万元（发行前）；７，３５０万元（发行后）

４、成立日期：２００４年１月２日（股份公司于２００７年４月３日设立）

５、住所及邮政编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区Ｍ－６栋；５１８０５７

６、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液晶显示器（不含国家限制项目，生产场地另设）；销售电子仪
器仪表、电子元器件、电脑、通信产品（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进出口业务（凭资格证
书经营）。

７、所属行业：Ｃ５１电子元器件制造业
８、电 话：０７５５－８６０２ ８２６８ 传 真：０７５５－８６０２ ８４９８

９、互联网址：ｗｗｗ．ｓｚｓｕｃｃ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１０、电子信箱：ｙｓｄｚ＠ｓｚｓｕｃｃ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１１、董事会秘书：李晓明
１２、证券事务代表：肖桂花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
姓 名 职 务 任期 持有公司股份（股）

魏连速 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
２２

，

９６４

，

８００

赵后鹏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
６

，

９４２

，

７２０

周晓斌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
５

，

４６２

，

４００

李 霞 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
－

张百哲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
－

尹殿祥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
－

刘 勇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
－

姚凤娟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
１４４

，

０００

蔡 蓁 监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
－

邓红娟 监事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
－

李晓明 财务总监、董事会
秘书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５

日起
２８８

，

０００

邹 军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起
２８８

，

０００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魏连速。 魏连速先生于１９６６年生，本科学历，中国国

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为２３０６０４１９６６０４２７＊＊＊＊，现住所为广东省珠海市香
洲区，现担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魏连速先生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早年就职于大
庆油田设计院，曾任深圳宝雅电子有限公司工程师，深圳市晶浩达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４年作为主要创始人创办本公司前身－深圳市宇顺电子有限公司，长期担任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职务。 魏连速先生从事液晶显示行业十余年，深谙ＴＮ／ＳＴＮ、ＴＦＴ系列ＬＣＤ显示技术
及行业发展动态，曾作为技术领军人物参与“一种具有防静电导网的ＬＣＤ基板”等专利技术
攻关项目的研发工作。 魏连速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２，２９６．４８万股股份。 魏连速先生目前除
持有本公司股权外，无其他经营性投资或参股情况。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２９８７３户。

公司前１０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

）

１

魏连速
２２

，

９６４

，

８００ ３１．２４％

２

赵后鹏
６

，

９４２

，

７２０ ９．４５％

３

周晓斌
５

，

４６２

，

４００ ７．４３％

４

王晓明
４

，

０６７

，

９０４ ５．５３％

５

孔宪福
２

，

３５３

，

９２０ ３．２０％

６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２％

７

宋宇红
１

，

９４６

，

３０４ ２．６５％

８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２％

９

魏 捷
１

，

４９２

，

０３２ ２．０３％

１０

上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１１

南京鸿景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合计
５１

，

０８０

，

０８０ ６９．５０％

注：上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南京鸿景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并列第１０名股东。

第四节股票发行情况
１、发行数量：１，８５０万股
２、发行价格：１５．８８元 ／股
３、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３７０万股，有
效申购为９６，３３０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０．３８４０９６３３５％，认购倍数为２６０．３５倍。本
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１，４８０万股，中签率为０．１５５６５２７２０５％，超额认购倍数为６４２．４５５８４倍。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不存在余股，网下配售产生１６６股零股，由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认购。

４、募集资金总额：２９３，７８０，０００元。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２００９年８月
２８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深鹏所验字［２００９］

９８号《验资报告》。

５、发行费用总额：２６，６９３，５００元，明细如下：

项 目 金额（元）

承销及保荐费
２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审计验资费
４４０

，

０００

律师费
４５０

，

０００

路演推介及信息披露费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份登记托管费
７３

，

５００

上市初费
３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２６

，

６９３

，

５００

每股发行费用：１．４４元。 （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 ／本次发行股本）

６、募集资金净额：２６７，０８６，５００．００元。

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６．０９元（按照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净资产值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
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８、发行后每股收益：０．４７元 ／股（以公司２００８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按照发行
后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

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４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
前，除以上事项外，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

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８层
邮 编：５１８０４８

电 话：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传 真：０７５５－８２４３４６１４

保荐代表人：罗腾子、陈华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

交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
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０８年修
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平安证券愿意推荐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OO九年九月二日

上市保荐机构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